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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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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药科职业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艿雀萝（杭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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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谦、石岩、毛丽军、唐玲、童培建、詹红生、余金节、林翠霞、范鹏、黄小英、王光然、朱超平、于

轩、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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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医芳香（精油）疗法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回归自然疗法，结合了艺术与治疗双重功能，综合性

考虑到了人体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中医芳香疗法同时也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中医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理论为指导，运用芳香药物和植物精油，通过外治法达到防治疾病、养生保健的目的。

现阶段中医芳香（精油）疗法在使用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为规范中医芳香（精油）疗法

应用的临床操作，保障服务安全，提升服务质量，促进其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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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芳香（精油）疗法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医芳香（精油）疗法应用的机构、环境设施、人员、用品用具、评估、服务类型、

中医芳香（精油）常用疗法服务、中医芳香（精油）推拿疗法服务、中医芳香（精油）调理保健服务、

评价投诉处理与改进和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养生保健等相关机构开展的中医芳香（精油）疗法应用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346 经穴名称与定位

GB/T 19038 顾客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GB/T 19039 顾客满意测评通则

GB/T 21709.1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1部分: 艾灸

GB/T 21709.5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5部分:拔罐

GB/T 21709.9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9部分: 穴位贴敷

GB/T 21709.22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22部分：刮痧

GB/T 22163 腧穴定位图

GB/T 22443 中国苦水玫瑰精油

GB/T 23237 腧穴定位人体测量方法

GB/T 按摩精 油

GB/T 30233 腧穴主治

GB/T 30443 保健服务通用要求

GB/T 34821 体重控制保健服务要求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T 39511 保健调理按摩技术操作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T 39014 生姜精油

GB/T 43954 重瓣红玫瑰精油

GH/T 1327 日化用龙脑精油

SB/T 10441 足浴保健经营技术规范

SB/T 10992 美容服务 面部护理操作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中医芳香（精油）疗法 traditional Chinese aromatherapy(essential oils)

以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理论为指导，运用具有芳香气味和药用价值的植物精油（芳香精油），

通过嗅吸、涂擦、按摩、熏蒸等外治方法，以发挥其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开窍醒神、化湿辟秽等作用，

从而达到防治疾病、养生保健目的的一种中医外治技术。

4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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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机构的服务项目设置、管理制度、场所应符合GB/T 30443相关规定。

4.2 提供现场服务的机构应具备相应资质。

4.3 机构应具备满足服务需要的基本设施和功能,相关管理制度和设备、中医芳香疗法服务用品用具。

4.4 机构应制定服务流程和规范，培训和监督服务人员按规定工作，开展工作评价及改进,并做好服务

记录。

4.5 机构应具有识别、防范风险的相应措施并符合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警示标志、风险提示等规范齐

全、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培训和演练。

4.6 机构应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服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资质、服务的项目、禁忌、收费标

准、监督投诉电话。

4.7 机构应配备满足服务需要的服务人员，宜按相关规定聘用执业医师为顾客提供服务或指导相关服

务。

4.8 机构应注重服务的健康大数据、信息安全和服务管理信息化等的建设工作。

4.9 机构应建立顾客隐私的保护制度及相应保障机制，对服务过程中获得的顾客隐私不应泄露或用于

服务项目以外的其他事项。

5 环境设施

5.1 环境

5.1.1 服务场所应按照功能划分区域，满足服务需要。

5.1.2 服务场所室内空气质量和声环境质量应符合GB 37488相关规定。

5.1.3 服务场所室内光线应舒适且符合服务需要，宜采用自然采光方式，自然采光不足时应采取相应

的补足照明措施,宜注重环保、节能。

5.1.4 场所的环境卫生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等有关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要求。

5.2 设施

5.2.1 服务设施应符合国家、地方的建筑、消防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5.2.2 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 50763的相关规定，公共区域应配备视频监控系统。

5.2.3 消毒、废物处理等应配备符合规定的设备,或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理。

6 人员

6.1 服务人员包括中医芳香（精油）疗法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接待咨询人员和其他人员(如后勤、保

安等)。

6.2 服务人员应具备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芳香疗法专业知识并接受教育培训。考评合格方可从事或继

续从事相关岗位工作。

6.3 服务人员应按照规定持证上岗且身体健康，健康体检每年不少于1次。

6.4 服务人员应着装规范,统一标识,穿戴整洁。

6.5 服务人员应文明礼貌,言语规范,有责任心。

6.6 服务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不佩戴影响工作或潜在伤害隐患的物品。

6.7 服务人员工作中应专注工作和顾客,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项。

6.8 服务人员时应根据服务项目内容的相应要求,采取佩戴口罩、手部消毒等卫生防护措施。

7 用品用具

7.1 用品用具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卫生、质量等相关规定,使用合格产品。

7.2 一次性用品用具应执行一次性使用,不应重复使用。

7.3 可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严格执行“一客一换一消毒"。消洗消毒后的用品用具应符合GB 37488

的要求。

7.4 已消毒和未消毒的用品用具应严格区分、明确标识和隔离存放。

7.5 用品用具应在其有效期内使用,不应使用超过保质期或安全使用期限的产品。

7.6 用品用具应按其使用说明或相关规定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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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精油产品应符合GB/T 26516、GB/T 39014、GB/T 43954、GB/T 22443、GH/T 1327等相关标准要求。

8 评估

8.1 操作前应对顾客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但不限于：

a) 健康状况：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特别是药物、花粉、食物过敏史）；

b) 中医辨证：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进行辨证分型；

c) 皮肤状况：检查操作部位皮肤是否完整，有无破损、炎症、皮疹等；

d) 心理状况：了解患者情绪状态及对芳香疗法的接受程度。

8.2 有下列情况的不应进行中医芳香疗法：

a) 对所选精油或其成分有明确过敏史者；

b) 妊娠期妇女（尤其是妊娠前3个月），不应采用通经活血、毒性较强的精油（如：迷迭香、鼠尾

草、丁香等）；

c) 严重癫痫、过敏性哮喘等不适宜疾病；

d) 操作部位皮肤有严重破损、感染、烧伤或急性皮炎者；

e) 严重心、肝、肾功能衰竭者。

9 服务类型

9.1 现场服务

到店服务要求至少应包括:
a) 接待咨询:了解顾客基本信息、健康史、并解答相关问题等；

b) 健康评估:对顾客健康状况进行基本评估,建立健康档案；

c) 服务实施:

1) 制定服务方案；

2) 与顾客签订服务协议；

3) 按服务方案进行操作,操作时保护个人隐私,若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服务;

d）服务回访:应及时进行服务回访；

e) 服务总结:应及时进行服务总结。

9.2 上门服务

9.2.1 机构可对有需要的顾客提供上门服务。

9.2.2 上门服务前应与顾客签订详细、有效、规范的服务协议,协议中事项至少应包括:服务项目、服务

地址、服务对象、健康状况、人身财产安全等风险防范措施、法律责任等事项,并根据服务方案进行服

务。

9.2.3 上门服务人员应具备应急处置的常识和能力。

9.2.4 服务项目及要求应符合本文件9.1相关规定。

10 中医芳香（精油）常用疗法服务

操作前准备

操作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a) 核对患者信息及辨证结果；

b) 与患者沟通并取得知情同意；

c) 根据辨证选油结果，准备精油及基础油，并按安全浓度（常规按摩1%～3%）调配；

d) 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

操作过程

操作过程应包括：

a) 嗅吸法：将1滴～3滴精油滴于闻香纸、扩香仪或热水中，令患者近距离嗅吸，每次5min～10min。

适用于情志病、头面部疾病及呼吸道问题；



T/XXX XXXX—XXXX

4

b) 按摩法：将稀释后的复方按摩油涂抹于相应经络、穴位或不适部位，采用推、拿、按、摩等手

法进行操作。适用于肌肉酸痛、经络不通、调理气血；

c) 涂擦法：将稀释后的精油直接涂抹于特定穴位（如太阳穴、内关穴）或患处。适用于局部问题

及急症处理（如薄荷油涂太阳穴治头痛）；

d) 熏蒸法：使用香薰灯、加湿器或蒸汽仪使精油挥发于空气中。适用于环境净化、预防感冒及改

善情绪。

操作后处理

操作后处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操作完毕后，用干毛巾轻轻拭去皮肤上多余的油渍；

b) 嘱患者饮用适量温开水，以促进代谢；

c) 详细记录操作过程、所用精油、浓度、患者反应等；

d) 整理用物，按要求清洁消毒。

不良反应的预防与处理

不良反应的预防与处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皮肤过敏：首次使用某精油前，应在先在前臂内侧进行皮试（24h内观察反应）。如出现红、肿、

痒、痛，立即停止使用，用基础油或牛奶擦拭，严重者抗过敏治疗；

b) 头晕恶心：多因浓度过高或患者不适应引起。立即停止操作，将患者移至通风处，平卧休息，

嗅吸新鲜空气或柑橘类精油可缓解；

c) 眼部刺激：如精油不慎入眼，立即用大量清水或全脂牛奶冲洗，并寻求医疗帮助；

d) 所有不良反应均需记录并上报。

注意事项

10.5.1 精油应储存于深色玻璃瓶中，避光、密封、阴凉处保存，远离儿童。

10.5.2 不应口服（除非在专业医师严格指导下）。

10.5.3 柑橘类精油（如柠檬、甜橙）具有光敏性，使用后12h内暴露部位应避免日晒。

10.5.4 应严格遵循精油的配伍禁忌和安全性数据，不应盲目混合多种精油。

10.5.5 操作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如有不适应立即停止。

11 中医芳香（精油）推拿疗法服务

操作前准备

11.1.1 用品用具

应准备如下器具物品:

a) 应根据治疗或保健需求，结合辨病辨证，合理确定相关精油；

b) 舒适的毛巾或被单，用于覆盖顾客相关部位以保护隐私。

11.1.2 体位

选择顾客舒适、能暴露操作部位、便于服务人员操作的体位，如俯卧位、仰卧位、坐位。

11.1.3 部位

根据病症辨证选取适当的治疗穴位。穴位定位应符合 GB/T 12346 的规定。

11.1.4 皮肤测试

取 1 滴所选精油于顾客前臂腕横纹上 6cm 皮肤处均匀涂抹，5 min 后观察皮肤有无过敏反应，如未

出现过敏反应方可进行操作。

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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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取油

根据推拿部位面积大小，滴取1 m～3 m精油于双手手心揉搓预热。

11.2.2 常用手法

11.2.2.1 擦法

11.2.2.1.1 适用于颈肩部、腰背部、胸腹部、两胁部及四肢部。

11.2.2.1.2 用手掌紧贴于顾客体表，腕关节伸直，上肢主动用力做拉锯式运动，使掌面在操作部位表

面沿直线进行均匀往返摩擦，动作宜连续不断，用力宜均匀适中，至精油挥发，时间约 2min。

11.2.2.2 推法

11.2.2.2.1 按着力部位不同分为指推法，掌推法和肘推法，不同推法适用于:

——指推法适用于头面部、手部、足部及颈部；

——掌推法适用于腰背部、胸腹部及四肢；

——肘推法适用于腰背部脊柱两侧。

11.2.2.2.2 用指、掌或肘着力于治疗部位，进行单方向直线的推动，推动时着力部位应紧贴于体表，

着力要沉稳以达到一定刺激量,移动速度宜缓慢,做到轻而不浮,重而不滞,至精油挥发,时间约 2min。

11.2.2.3 摩法

11.2.2.3.1 按着力部位不同可分为指摩法和掌摩法，不同摩法适用于：

——指摩法适用于颈部、面部、四肢;

——掌摩法适用于腰背部、胸腹部、胁肋部。

11.2.2.3.2 用指腹或掌面在操作部位做环形往返摩动，可分为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摩动，以顺时针摩

动为主，至精油挥发，时间约 1min:

——-指摩法操作时腕关节宜微屈，前臂主动用力带动指腹在体表做环形摩动，频率宜稍快，控制

在 120 次/min；

——掌摩法全掌平置治疗部位，腕关节放松，轻度背伸，前臂主动用力带动手掌做环形摩动，频

率宜控制在 100 次 hin。

11.2.2.4 揉法

11.2.2.4.1 按着力部位不同可分为指揉法和掌揉法，不同揉法适用于:

——指揉法适用于头面部及全身腧穴；

——掌揉法适用于脘腹部，背、腰、臀部。

11.2.2.4.2 用指或掌着力于操作部位，做轻柔和缓的上下、左右或环旋的揉动，并带动操作部位皮肤

及皮下组织一起运动，至精油挥发，时间约 2min。操作时宜沉肩、垂肘，前臂主动用力做回旋运动，

带动腕关节做轻柔灵活的揉动，压力宜适中，动作灵活而有节律，以带动皮下组织为佳。

11.2.2.5 搓法

11.2.2.5.1 适用于四肢部、胁肋部。

11.2.2.5.2 用双手掌夹住肢体，以掌面着力于操作部位，两臂用力使双掌搓动，状如搓绳，沿肢体纵

轴由近到远边搓边移动，用力适中，速度宜快，至精油挥发，时间 2min。

11.2.2.6 捏法

11.2.2.6.1 按手指数量分为三指捏法和五指捏法，适用于四肢、颈项部。

11.2.2.6.2 用拇指和其余手指指腹在治疗部位做对称性的、一松一紧有节律性的捏挤，至精油挥发,

时间2 min.

11.2.2.7 按法

11.2.2.7.1 按着力部位不同可分为指按法和掌按法，不同按法适用于:

——指按法适用于全身各部，主要用于对腧穴和压痛点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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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按法适用于腹部、腰臀部。

11.2.2.7.2 以指或掌面轻重交替有节律地按压治疗部位，按压用力方向应与受力面垂直，压力由轻到

重，稳而持续，使刺激充分到达机体组织深部，按至精油挥发，时间 2min。

11.2.2.8 拿法

11.2.2.8.1 适用于颈项部、肩部、四肢及头部。

11.2.2.8.2 用拇指与其余手指相对用力，对治疗部位进行捏提或捏揉，用力宜对称、柔和，动作连贯

而有节律性，操作至精油挥发，时间 2min。

11.2.2.9 叩击法

11.2.2.9.1 适用于肩部、腰背部、四肢部。

11.2.2.9.2 叩法和击法结合运用的手法，以拳背、掌根、掌侧小鱼际击打操作部位，用力适中，避免

暴力击打，动作连续而有节奏，击打时应有反弹感，时间 1min。轻击为叩，以空拳底部节律性轻轻击

打操作部位，双拳交替操作，动作宜轻柔，如击鼓状，时间 1min。

操作后处理

11.3.1 正常反应

局部皮肤可能出现充血泛红，片刻后可恢复正常，属正常反应，一般无需处理。

11.3.2 处理要求

11.3.2.1 若出现头晕、恶心、大汗、面色苍白、心率加快等反应时，应立即停止，口服糖开水，使其

平卧于床，严重者可按揉人中、内关、印堂、足三里等穴。

11.3.2.2 若推拿用力过度，会造成皮下出血:少量皮下出血可不予特殊处理；淤血较多者，可服适量

活血疗伤药物。

11.3.2.3 推拿后，要将顾客的汗液擦干，防止感冒。

注意事项

11.4.1 手法

11.4.1.1 推拿手法宜均匀和缓，有续持久，以顾客耐受为度。

11.4.1.2 推拿时保持双手的温暖，避免以冰凉的手接触顾客皮肤。

11.4.2 精油

11.4.2.1 推拿时，精油的使用量并非越多越好，应按规定剂量操作，以免顾客因不耐受而产生副作用。

11.4.2.2 推拿时，若精油挥发，可适当增加。

11.4.2.3 推拿时应避免精油接触部分敏感部位，如眼睛、嘴、直肠、阴道等。

11.4.2.4 精油不宜用塑料瓶盛放，应存放于玻璃或不锈钢瓶中，保持瓶口旋紧，并存放于阴凉处,避

免高温与阳光直射。

12 中医芳香（精油）调理保健服务

分类

中医芳香（精油）调理保健服务包括按摩、刮痧、拔罐、艾灸、足疗、穴位贴敷、美容保健、体重控

制保健、眼保健等。

中医芳香（精油）按摩

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按摩服务，并应符合GB/T 39511

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刮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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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刮痧服务，并应符合GB/T

21709.22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拔罐

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拔罐服务，并应符合GB/T

21709.5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艾灸

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艾灸服务，并应符合GB/T

21709.1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足疗

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足疗服务，并应符合SB/T 10441

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穴位贴敷

按照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穴位贴敷服务，并应符合GB/T

21709.9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美容保健

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美容保健服务，并应符合SB/T

10992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体重控制

参考本文件第10章、第11章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中医芳香（精油）体重控制服务，并应符合GB/T

34821规定。

中医芳香（精油）眼保健

按照附录A规定执行。

其他

中医芳香（精油）调理保健服务应符合相应标准规定。

13 评价、投诉处理与改进

评价

13.1.1 应采取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开展以顾客满意度测评为核心要素的服务质量评价。

13.1.2 满意度测评应符合 GB/T 19038 和 GB/T 19039 要求。

投诉处理

应提供现场、信函、电话、网络等投诉渠道，明确专门部门负责调查、处理服务对象的投诉处理并

及时将结果告知投诉人。

改进

11.3.1 定期对中医芳香（精油）疗法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改进，确保服务质量的持续提

升。

11.3.2 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根据服务过程中意见反馈，满意度评价调查、投诉处理意见等，制定改

进措施，持续改进优化服务工作。

14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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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位顾客建立服务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格式统一、内容全面、建档规范的档案规则；

b) 文件存档与检索规则，进行分类登记和编号管理；

c) 文件保存规则，明确保存方式、期限；

d) 文件销毁规则，明确销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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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中医芳香（精油）疗法眼保健服务

A.1 概述

中医芳香（精油）疗法眼保健服务是使用中医芳香疗产品涂抹眼部，采用按摩等手法开展的非医疗

性保健服务，可以有效地缓解眼部疲劳、促进视功能改善，达到预防保健目的的服务。

A.2 技术

A.2.1 按摩手法

眼保健穴位按摩手法参照GB/T 12346、GB/T 22163、GB/T 23237、GB/T 30233相关规定。

A.2.2 用品用具

中医芳香疗法精油、眼贴、眼單、眼膜、洗眼液、相关按摩介质以及对眼部具有舒缓、按摩、训练

等作用的保健器具，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A.3 注意事项

眼保健服务注意事项如下:

a) 眼部受伤未愈,眼周或颜面部有炎症,围手术期(如内眼、眼肌、眼眶、眼表等手术)等医嘱不宜

进行；

b) 操作前先摘除隐形眼镜、美瞳或假睫毛等,保持眼部清洁；

c) 不应对眼球加压；

d) 按摩介质不进睫毛囊；

e) 可根据年龄、敏感度、个体差异等,适当调整手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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